
前 言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19年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鲁建标字〔2019〕
11号）要求，为科学引导和有序推进山东省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工作，加

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编制组在广泛调查和大量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参

考国内相关标准规范，结合山东省行业实际，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产品生

产过程的要求；5.产品性能的评价；附录 A计算方法。

主编单位：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北苑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济南鸿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信诺新型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济南长兴建设商砼有限公司

滨州市诚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产发低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力天建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山东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随

时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济南市

天桥区无影山路 29 号，电话：0531-85595263，邮编：250031，邮箱：

714410916@qq.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mailto:714410916@qq.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要起草人员：崔洪涛 殷晓梅 宿晓亮 曹 杨 李 迪

黄 楠 王敏敏 张秀英 颜承宇 于保清

聂成才 李晓晨 梅国永 张翠红 片昭鹏

赵明辉 连瑞义 孙秀萍 郝政钧 陆铜华

汪丕明 于在民 陈 杨 刘志国 王 伟

李 欣 杨延艳 尹 军 石立海 韩随旗

宋梦凡 陈彬彬 朱莎莎

主要审查人员：叶正茂 王龙志 谢慧东 王 鹏 徐丽娜

张 峰 宋亦工 薄 涛 孙 浩



目 次

1 总则……………………………………………………………………1

2 术语……………………………………………………………………2

3 基本规定…………………………………………………………………4

4 产品生产过程的要求…………………………………………………5

5 产品性能的评价………………………………………………………7

5.1 保温系统材料……………………………………………………7

5.2 砌体材料………………………………………………………17

5.3 预拌砂浆………………………………………………………23

5.4 预拌混凝土……………………………………………………26

5.5 防水卷材………………………………………………………27

5.6 建筑陶瓷………………………………………………………29

5.7 墙面涂料………………………………………………………31

5.8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38

5.9 门窗幕墙用型材………………………………………………46

5.10 建筑节能玻璃…………………………………………………49

5.11 建筑遮阳产品…………………………………………………52

附录 A 计算方法………………………………………………………54

本标准用词说明…………………………………………………………58

引用标准名录……………………………………………………………59

附条文说明………………………………………………………………66



Content

1 General Provisions··························································1

2 Terminology·································································2

3 Basic Regulations····························································4

4 Evaluation of the Product Production·····································5

5 Evaluation of the Product Performance···································7

5.1 Heat Insulating System Material··································7

5.2 Masonry Material···················································17

5.3 Ready-mixed Mortar····················································23

5.4 Ready-mixed Concrete·················································26

5.5 Waterproof Sheet····················································27

5.6 Building Ceramic··················································· 29

5.7 Wall Coating Material············································· 31

5.8 Wood-based Panels and Wood Flooring·························· 38

5.9 Extruded Profile for Door, Window and Curtain wall············46

5.10 Building Energy-saving Glass·····································49

5.11 Sun-shading Products···································52

Appendix A Calculating Method···············································54

Explanation of Terms in this Regulation··········································58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59

Addition：Explanation of Rovisions··············································66



1

1 总 则

1.0.1 为推进山东省绿色建材评价工作科学有序发展，加快绿色建材推

广应用，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制定了保温系统材料、砌体材料、预拌砂浆、预拌混凝土、

防水卷材、建筑陶瓷、墙面涂料、人造板和木质地板、门窗幕墙用型材、

建筑节能玻璃、建筑遮阳产品等十一类建材产品的评价技术要求，适用

于上述产品的绿色建材评价。

1.0.3 绿色建材评价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东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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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

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2.0.2 绿色建材评价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assessment
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

材产品进行评价，确认其等级的活动。

2.0.3 星级评价 star assessment
产品评价结果所达到的绿色建材星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

级和三星级。

2.0.4 环境产品声明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提供基于预设参数的量化环境数据的环境声明，必要时包括附加环

境信息。

2.0.5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用以量化过程、过程系统或产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参数，以表现

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2.0.6 保温系统材料 heat insulating system material
用于提高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性能的建筑材料和产品，主要包括有机

保温、无机保温及复合保温建筑材料。

2.0.7 砌体材料 masonry material
由烧结或非烧结生产工艺制成的实（空）心或多孔直角六面体块状

建筑材料和产品，主要包括烧结类砌体材料、非烧结类砌体材料（蒸压

养护型）、非烧结类砌体材料（常压养护型）及复合保温类砌体材料。

2.0.8 预拌砂浆 ready-mixed mortar
专业生产厂生产的湿拌砂浆或干混砂浆。

2.0.9 预拌混凝土 ready-mixed concrete
由水泥、骨料、水以及根据需要掺入的外加剂、矿物掺合料等组分

按一定比例，在搅拌站（楼）生产的，通过运输设备送至使用地点的，

交货时为拌合物的混凝土建筑材料。

http://www.baidu.com/link?url=NM-sDc8vF8f6LBJJjre3x3OgH29MNSR7nUOi6mno3-iVlHb3Zlvs9wTbxnKcKC6gPud9_XI7Qg3qobY6J2p3_MuxwSugBbZWQE3OggbMv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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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建筑防水卷材 building waterproof sheet
可卷曲成卷状的柔性防水材料。

2.0.11 建筑陶瓷 building ceramic
由粘土、长石和石英为主要原料，经成形、烧成等工艺处理，用于

装饰、构建与保护建筑物、构筑物的板状或块状陶瓷制品。

2.0.12 墙面涂料 wall coating material
涂覆在水泥基及其他非金属材料为基材的建筑物内表面和外表面，

起保护、装饰或其他特殊功能的材料。主要包括水性墙面涂料和无机干

粉涂覆材料。

2.0.13 人造板 wood-based panel
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各种材料单元，施加

（或不施加）胶粘剂和其他添加剂，组坯胶合而成的板材或成型制品。

主要包括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及其他表面装饰板等产品。

2.0.14 木质地板 wooden flooring
用木、竹等木质材料制成的地板。

2.0.15 门窗幕墙用铝合金型材 wrought aluminum alloy extruded profile
for door, window and curtain wall

应用于建筑门窗、幕墙用途的，表面经处理的铝合金热挤压型材，

主要包括阳极氧化型材、电泳涂漆型材、喷粉型材、喷漆型材，以及隔

热型材等。

2.0.16 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型材 un-plasticized polyvinyl chloride
profiles for window and door

应用于建筑门窗、幕墙用途的，表面经处理的未增塑聚氯乙烯挤压

型材，包括彩色共挤型材、彩色覆膜型材、彩色涂装型材、彩色通体型

材等。

2.0.17 建筑节能玻璃 building energy-saving glass
由普通平板玻璃经过深加工后，用于建筑透明围护结构的玻璃制品。

2.0.18 建筑遮阳产品 solar shading product of building
安装在建筑物上，用以遮挡或调节进入室内太阳光的装置，通常由

遮阳材料、支撑构件、调节机构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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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建材评价应以同一企业、同一生产基地、同一生产工艺生产

的单类建材产品为评价对象。当涉及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要求时，应以生

产该产品的企业为对象。

3.0.2 绿色建材评价应包括产品生产过程的要求和产品性能的评价，评

价等级由低到高均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3.0.3 产品生产过程要求应满足本标准第 4章的规定。

3.0.4 产品性能的评价应按本标准第 5章的要求进行星级评价，其基本

性能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0.5 绿色建材评价结果为满足产品生产过程要求和产品性能评价所达

到的最低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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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生产过程的要求

4.0.1 生产企业近 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导致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

事故。

4.0.2 产品生产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 1629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文件的规定，污

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山东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4.0.3 产品生产过程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 的规定。人造板和木质地板生产过程

还应建立产品原料追溯体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国森林认证 产

销监管链》GB/T 28952的规定。

4.0.4 产品生产使用的计量器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要求》GB/T 24851 和《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4789的规定。

4.0.5 产品生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的相关规定。

4.0.6 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一般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 18597的相关规定。

4.0.7 产品生产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

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4.0.8 预拌砂浆生产过程还应符合表4.0.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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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8 预拌砂浆生产过程的要求

具体规定
不同评价等级符合项数要求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符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

规范》GB/T 33000要求

— 至少符合1项按照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3331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4.0.9 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还应符合表4.0.9的要求。

表4.0.9 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的要求

具体规定
不同评价等级符合项数要求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符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

本规范》GB/T 33000要求

— 至少符合1项

按照《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3331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申请一、二星级绿色建材的企业生产和管理达

到《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的一星级或更高要求；申请三星级绿

色建材的企业生产和管理达到JGJ/T 328的二

星级或更高要求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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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性能的评价

5.1 保温系统材料

5.1.1 保温系统材料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

可按岩棉类制品、玻璃棉制品、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制品、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制品、柔性泡沫橡塑制品、泡沫玻璃制

品、发泡陶瓷制品、硬质聚氨酯板泡沫塑料制品、真空绝热板、复合保

温外模板、装饰保温一体化板等进行分类，其基本性能应符合国家、行

业和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1.2 岩棉类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2的规定。

表 5.1.2 岩棉类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 A ≥10 ≥25 ≥4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

kgce/t GB 30183

≤490 ≤450 ≤400

生产过程中煤的使用 不允许使用煤

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 ≤260 ≤240 ≤21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生产固废和废水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A 100

甲醛释放量 mg/(kg·h) GB/T 32379 ≤1.4 ≤1.0 ≤0.5

品质
属性

导热系
数（平均
温度
25℃）

外墙板

W/(m·K)
GB/T 25975 ≤0.040 ≤0.038

幕墙、钢结
构、内保温用

GB/T 19686 ≤0.038 ≤0.035

岩棉条 GB/T 25975 ≤0.04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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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
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外墙板

垂直于表面抗
拉强度

kPa

GB/T 25975

≥10

垂直于表面抗
拉强度保留率

% ≥30 ≥40 ≥50

7d全浸体积吸
水率

% ≤5.0

屋面板 压缩强度 kPa GB/T 19686 ≥60 ≥80

所有
产品

酸度系数 — GB/T 19686 ≥1.8 ≥2.0

氧化钾加氧化
钠含量

% GB/T 1549 ≤4.0

纤维平均直径 μm GB/T 19686 ≤6.0 ≤5.0

密度均匀性 % GB/T 32991 ≤16 ≤13 ≤10

5.1.3 玻璃棉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3的规定。

表 5.1.3 玻璃棉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 A

≥80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kg/t ≤100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 kgce/t GB 30183 ≤440 ≤410 ≤38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生产固废和废水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 A 100

甲醛释放量 mg/l GB/T 32379 ≤1.0 ≤0.5 不得检出

TVOC mg/(m2·h) GB/T 29899 — —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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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导热
系数
（平
均温
度
25℃
）

毡

密度
48kg/m3

W/(m·K)
GB/T 13350
GB/T 17795

≤0.033

密度
24kg/m3 ≤0.043 ≤0.040 ≤0.037

密度
16kg/m3 ≤0.045 ≤0.042 ≤0.039

板(48 kg/m3) ≤0.043 ≤0.039 ≤0.034

条(48 kg/m3) ≤0.052 ≤0.049 ≤0.046

毡

标称密度 kg/m3 ≥16

纤维平均直径 μm ≤6.0

回弹厚度 % GB/T 35608 ≥标称厚度

降噪系数 — GB/T 20247 — — ≥0.80

板

标称密度 kg/m3
GB/T 13350
GB/T 17795

≥32

弯曲断裂载荷 N — — ≥50

降噪系数 — GB/T 20247 — — ≥0.70

条
标称密度 kg/m3

GB/T 13350
GB/T 17795

≥48

压缩强度 kPa — — ≥20

所有
产品

六种
限用
物质
质量
比

铅、汞、
六价铬、
多溴联
苯和多
溴二苯

醚

% GB/T 35608
GB/T 26572

≤0.1

镉 % ≤0.01

密度均匀性 kg/m2 GB/T 13350
GB/T 17795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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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4的

规定。

表 5.1.4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残留苯乙烯含量 % QB/T 4009 — — ≤0.1

能源
属性

热源 — GB/T 10801.1 无燃煤、燃油锅炉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碳
足迹报告

发泡剂含量 % QB/T 4009 不得使用氟氯烃
发泡剂

不得使用
氟氯烃发
泡剂，且
发泡剂含
量≤6.0

阻燃剂种类 — GB/T 29785 不得检出六溴环十二烷

品质
属性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 25℃）

W/(m·K)

GB/T 10801.1
GB/T 29906

≤0.039 ≤0.035 ≤0.032

表观密度 kg/m3 ≥18且≤22

熔结
性能

弯曲断裂荷载 N ≥15 ≥20 ≥25

弯曲变形 mm — ≥20 ≥20

燃烧性能等级 — GB 8624 B1级

烟气毒性 — GB/T 20285 不低于 t1级 不低于
t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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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5的

规定。

表 5.1.5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能源
属性

热源 — GB/T 10801.2 无燃煤、燃油锅炉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发泡剂种类 — — 不得使用氟氯烃发泡剂

阻燃剂种类 — GB/T 29785 不得检出六溴环十二烷

品质
属性

吸水率，浸
水 96h

带表皮

%

GB/T 10801.2
GB/T 30595

≤1.5 ≤1.0 ≤0.5

不带表皮 ≤2.0 ≤1.5 ≤1.0

导热系数
（平均温
度 25℃）

带表皮

W/(m·K)
≤0.025

不带表皮 ≤0.030

透湿系数，
（23℃±1℃，

相对湿度

50%±5%）

带表皮

ng/(Pa·m·s)

≤3.0 ≤2.5 ≤1.5

不带表皮 ≤3.5 ≤3.0 ≤2.5

燃烧性能等级 — GB 8624 B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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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柔性泡沫橡塑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6的规定。

表 5.1.6 柔性泡沫橡塑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单位质
量原材
料制成
品体积

板材

m3/kg
GB/T 17794

≥0.020

管材 ≥0.018

能源
属性

热源 — 无燃煤、燃油锅炉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gce/m3 本标准附录 A ≤15.0 ≤10.0 ≤6.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
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大气污染颗粒物 mg/m3 GB/T 17794 ≤15

偶氮二甲酰胺含量 % JB/T 6857 — — ≤0.3

短链氯化石蜡含量 % GB/T 35608 — — ≤0.1

TVOC mg/(m2·h) GB/T 29899 — — ≤0.50

六种限
用物质
质量比

铅、汞、六
价铬、多溴
联苯和多溴
二苯醚

% GB/T 35608
GB/T 26572

≤0.1

镉 % ≤0.01

品质
属性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 0℃）

W/(m·K)

GB/T 17794

≤0.036 ≤0.034 ≤0.032

密度
板材

kg/m3
≤90 ≤70 ≤45

管材 ≤90 ≤70 ≤50

湿阻因子 — ≥2000 ≥5000 ≥8000

燃烧性能等级 — GB 8624 B1级

烟气毒性 — GB/T 20285 不低于 t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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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泡沫玻璃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7的规定。

表 5.1.7 泡沫玻璃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废弃物
利用率

Ⅰ型 %

本标准附录 A

—

其他 % ≥99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
产能耗

Ⅰ型 kgce/m3 ≤480 ≤460 ≤443

其他 kgce/m3 ≤480 ≤375 ≤27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
物利用率

% 本标准附录A 100

品质
属性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
25℃）

Ⅰ型
W/(m·K)

JG/T 511

≤0.045 ≤0.044

其他 ≤0.068 ≤0.060 ≤0.052

密度
Ⅰ型

kg/m3
≤200 ≤140 ≤130

其他 —

抗压强度
Ⅰ型

MPa
≥0.6

其他 ≥1.0

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 MPa ≥0.12 ≥0.15

品质
属性

抗热震性 — JC/T 647
经 3次试验后，无
裂纹、剥落、断裂

等破损现象

经 10次
试验后，

无裂纹、

剥落、断

裂等破

损现象

注：“Ⅰ型”指配方玻璃工艺生产的产品；“其他”指废旧玻璃工艺生产的产品。

5.1.8 发泡陶瓷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8的规定。



14

表 5.1.8 发泡陶瓷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本标准附录A

≥90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

利用率
% 10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m3 ≤20 ≤15 ≤1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t 本标准附录A 0

品质
属性

导热系数
（平均温
度 25℃）

无釉面
W/(m·K)

JG/T 511

≤0.080 ≤0.065 ≤0.055

有釉面 ≤0.100 ≤0.090 ≤0.080

密度
无釉面

kg/m3
≤230 ≤200 ≤180

有釉面 ≤330 ≤300 ≤280
耐污染性（有釉面） — ≥3级 ≥4级 ≥5级

放射性核
素限量（有
釉面）

内照射指数

—
≤1.0 ≤0.8 ≤0.6

外照射指数 ≤1.0 ≤0.8 ≤0.6

5.1.9 硬质聚氨酯板泡沫塑料制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9的规定。

表 5.1.9 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制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m3 本标准
附录 A — ≤100 ≤7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发泡剂种类 — GB/T 21558 不得使用氟氯烃发泡剂

阻燃剂种类 — GB/T 29785 不得检出六溴环十二烷

品质
属性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23℃） W/(m·K)

GB/T 21558

≤0.026 ≤0.024 ≤0.022
芯密度 kg/m3 ≥30
压缩强度 kPa ≥80 ≥180 ≥280
吸水率 % ≤3
燃烧性能 — GB 8624 B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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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真空绝热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10的规定。

表 5.1.10 真空绝热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
物利用率

% 本标准附录A ≥95

设计产能 万 m2 — ≥100 ≥150 ≥20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gce/m2 本标准附录A — ≤3.0 ≤2.8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回收再利用率 % — ≥80

品质
属性

中心区域导热系数（平均
温度 25℃±2℃）

W/(m·K)

GB/T 37608

≤0.012 ≤0.008 ≤0.005

穿刺强度 N ≥15

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 MPa ≥0.08

穿刺后厚度变化率 % ≤10

燃烧性能 — GB 8624 A级

5.1.11 复合保温外模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11的规定。

表 5.1.11 复合保温外模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生产过程产生废水利用率 %
本标准附录 A

10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gce/m2 ≤0.10 ≤0.08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
利用率

% 本标准附录 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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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1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保温芯材性能 — —
应满足本标准中所列保温材
料的品质属性相应星级性能

要求

拉伸粘结强度（原
强度、耐水强度、
耐冻融强度）

XPS MPa
JG/T 480或
JGJ 144

≥0.15

其他 MPa ≥0.10

抗冲击性 次 ≥10

抗折荷载 N GB/T 19631
DB37/T 5067 ≥2000

5.1.12 装饰保温一体化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12的规定。

表 5.1.12 装饰保温一体化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面板有效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 A

≥80或≥90（金属面板） ≥9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gce/m2 — ≤1.4 ≤1.2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碳足
迹报告

石棉及其制品 — — 不得使用

品质
属性

保温芯材性能 — — 应满足本标准中所列保温材料的品
质属性相应星级性能要求

拉伸粘结强
度（原强度、
耐水强度、耐
冻融强度）

XPS MPa

JG/T 480或
JGJ 144

≥0.15

真空绝
热板

MPa ≥0.08

其他 MPa ≥0.10

抗冲击性 次 ≥10

面板燃烧性能 — GB 8624 A级

注：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适用于装饰保温一体化板面板为石材，其面板在生产时仍需进行厚
度方向切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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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砌体材料

5.2.1 砌体材料应按本节的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可

按烧结类砌体材料、非烧结类砌体材料（蒸压养护型）、非烧结类砌体

材料（常压养护型）、复合保温类砌体材料等进行分类，其基本性能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2 烧结类砌体材料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2.2的规定。

表 5.2.2 烧结类砌体材料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
废弃
物掺
加量

单一固
体废弃
物

煤矸石 %

本标准

附录 A

≥50 ≥60 ≥80

粉煤灰 % ≥30 ≥40 ≥50

煤矸石加其他固体废弃
物（不含粉煤灰）

% ≥50 ≥60 ≥80

其他固体废弃物
（不含煤矸石、粉煤灰）

% ≥30

能源
属性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95

单位产品生产
综合能耗

烧结实心制品 kgce/t

GB 30526

≤46 ≤44

烧结多孔砖和
多孔砌块

kgce/t ≤48 ≤46

烧结空心砖和
空心砌块

kgce/t ≤50 ≤47

烧结保温砖和
保温砌块

kgce/t ≤52 ≤5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t
本标准
附录A

0

可循环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
废弃物利用率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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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放射性核
素限量

IRa —
GB 6566

≤1.0 ≤0.8 ≤0.6

Ir — ≤1.0 ≤0.8 ≤0.6

可浸出重
金属

汞（以总汞计） mg/L

GB 5085.3

— — ≤0.02

铅（以总铅计） mg/L — — ≤2.0

砷（以总砷计） mg/L — — ≤0.6

镉（以总镉计） mg/L — — ≤0.1

铬（以总铬计） mg/L — — ≤1.5

抗冻性 a 质量损失率 % GB/T 26538
GB/T 2542 ≤5

实测强度与设计强度的比值 — — ≥1.05 ≥1.10 ≥1.15

设计密度与实测密度的比值 — — ≥1.05

保温性能（保温型）
W/(m2

·K)
GB/T 10294
GB/T 13475

满足产品标准相
应级别要求

不大于
产品标
准相应
级别指
标的
90%

注：a 冻融试验后不应出现裂纹、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

5.2.3 非烧结类砌体材料（蒸压养护型）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2.3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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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非烧结类砌体材料（蒸压养护型）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
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废弃物掺加量 % 本标准
附录 A

≥50 ≥60 ≥70

能源
属性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95

单位
产品
生产
综合
能耗

蒸汽
外供

蒸汽加压混
凝土制品

kgce/m3

GB/T
2589

≤20

蒸压粉煤灰
砖

kgce/万块
标砖

≤400

蒸压灰砂砖
kgce/万块

标砖
≤410

其他 — —

自备
锅

炉、
蒸汽
自供

蒸压加气混
凝土制品

kgce/m3 ≤20

蒸压粉煤灰
砖

kgce/万块
标砖

≤370

蒸压灰砂砖
kgce/万块

标砖
≤380

其他 — —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t
本标准

附录A

0

可循环

生产过程产生

固体废弃物利

用率

% 100

品质

属性

放射性核

素限量

IRa —
GB 6566

≤1.0 ≤0.8 ≤0.6

Ir — ≤1.0 ≤0.8 ≤0.6

可浸出

重金属

汞（以总汞计） mg/L

GB
5085.3

— — ≤0.02

铅（以总铅计） mg/L — — ≤2.0

砷（以总砷计） mg/L — — ≤0.6

镉（以总镉计） mg/L — — ≤0.1

铬（以总铬计） mg/L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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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抗冻性
质量损失率 % — ≤4.5 ≤3.0 ≤2.0

强度损失率 % — ≤15 ≤12 ≤10

实测强度与设计强度的

比值
— — ≥1.05 ≥1.10 ≥1.15

设计密度与实测密度的

比值
— — ≥1.05

保温性能（保温型）

(平均温度 25℃)
W/(m2·K)

GB/T 10294
GB/T 13475

满足产品标准相

应级别要求

不大于

产品标

准相应

级别指

标的

90%

5.2.4 非烧结类砌体材料（常压养护型）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2.4的规

定。

表5.2.4 非烧结类砌体材料（常压养护型）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体废弃物掺加量 %
本标准
附录A

≥30

能源
属性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95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t
本标准
附录A

0

可循环
生产过程产生
固体废弃物利

用率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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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4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放射性核
素限量

IRa —
GB 6566

≤1.0 ≤0.8 ≤0.6

Ir — ≤1.0 ≤0.8 ≤0.6

可浸出
重金属

汞（以总汞计） mg/L

GB 5085.3

— — ≤0.02

铅（以总铅计） mg/L — — ≤2.0

砷（以总砷计） mg/L — — ≤0.6

镉（以总镉计） mg/L — — ≤0.1

铬（以总铬计） mg/L — — ≤1.5

品质
属性

抗冻性
质量损失率 % — ≤4.5 ≤3.0 ≤2.0

强度损失率 % — ≤15 ≤12 ≤10

实测强度与设计强度的比值 — — ≥1.10 ≥1.15 ≥1.20

设计密度与实测密度的比值 — — ≥1.05 ≥1.10

5.2.5 复合保温类砌体材料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2.5的规定。

表 5.2.5 复合保温类砌体材料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固
体
废
弃
物
掺
加
量

烧
结
类

单一固
体废弃
物

煤矸石 %

本标准
附录 A

≥50 ≥60 ≥80

粉煤灰 % ≥30 ≥40 ≥50

煤矸石加其他固体
废弃物（不含粉煤

灰）
% ≥50 ≥60 ≥80

其他固体废弃物
（不含煤矸石、粉

煤灰）
% ≥30

非烧结类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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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5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能源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本标准
附录 A ≥95

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
（烧结类）

kgce/t GB 30526 ≤52 ≤50

环境
属性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t
本标准
附录A

0

可循环
生产过程产生固

体废弃物利用率
% 100

品质
属性

放射性核素
限量

IRa —
GB 6566

≤1.0 ≤0.8 ≤0.6

Ir — ≤1.0 ≤0.8 ≤0.6

可浸出
重金属

汞（以总汞计） mg/L

GB 5085.3

— — ≤0.02
铅（以总铅计） mg/L — — ≤2.0

砷（以总砷计） mg/L — — ≤0.6

镉（以总镉计） mg/L — — ≤0.1

铬（以总铬计） mg/L — — ≤1.5
实测强度与
设计强度的

比值

烧结类 — — ≥1.05 ≥1.10 ≥1.15

非烧结类 — — ≥1.10 ≥1.15 ≥1.20

设计密度与
实测密度的

比值

烧结类 — — ≥1.05

非烧结类 — — ≥1.05 ≥1.10

品质
属性

抗冻性

烧
结
类

质量损
失率

% GB/T 26538
GB/T 2542

≤5（冻融试验后不应出现
裂纹、分层、掉皮、缺棱掉

角等）

非
烧
结

质量损
失率

% — ≤4.5 ≤3.0 ≤2.0

强度损
失率

% — ≤15 ≤12 ≤10

保温性能
W/(m2

·K)
GB/T 10294
GB/T 13475

满足产品标准相
应级别要求

不大于
产品标
准相应
级别指
标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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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5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耐火极限

非承重外墙 h
GB/T 9978.1

≥1
住宅建筑单元之
间的墙和分户墙

h ≥2

5.3 预拌砂浆

5.3.1 预拌砂浆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可按

湿拌砂浆、普通干混砂浆、其他干混砂浆等进行分类，其基本性能应符

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3.2 湿拌砂浆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3.2的规定。

表5.3.2 湿拌砂浆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生产过程产生废弃物利用率
（不包括废水）

%
本标准
附录 A

100

固体废弃物掺加量 % ≥30

能源
属性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95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gce/m3

GB 36888
≤0.70 ≤0.30

单位产品运输能耗 kgce/m3 ≤2.65 ≤1.85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m3 本标准
附录 A 0

放射性比活度
IRa —

GB 6566
≤0.6

Ir — ≤0.6

品质
属性

冻融循环后抗压强度损失率 a % GB/T 25181 ≤25 ≤16 ≤12
拉伸粘结强度实测值与设计值的

比值 a — — ≥1.05 ≥1.2且
≤1.8

抗压强度实测值与设计值的比值 — — ≥1.05且≤2.0 ≥1.15且
≤1.5

注：a 当适用的产品标准未规定相关指标时，该产品不参评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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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干混砌筑砂浆、干混抹灰砂浆、干混地面砂浆和干混普通防水砂

浆等普通干混砂浆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3.3的规定。

表 5.3.3 普通干混砂浆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 A

100

散装率 a % ≥90

固体废弃物掺加量 a % ≥3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
生产综合
能耗 b

无破碎制砂、烘砂工艺

kgce/t

≤1.45 ≤1.20 ≤0.85

具有破碎制砂工艺 ≤1.50 ≤1.30 ≤1.00

具有烘砂工艺 ≤9.50 ≤8.00 ≤6.50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95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放射性比活度
IRa —

GB 6566
≤0.6

Ir — ≤0.6

品质
属性

冻融循环后，抗压强度损失率 — GB/T 25181 ≤25 ≤16 ≤12

拉伸粘结强度实测值与设计值的
比值

— — ≥1.05 ≥1.2且
≤1.8

抗渗压力实测值与设计值的比值 — — ≥1.05且≤2.0 ≥1.15且
≤1.5

注：a 本条款适用于建设工程的预拌砂浆产品，不适用于装饰装修的预拌砂浆产品，同时还应
满足地方相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b 企业具有上料、包装、码垛自动化系统的，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限值增加 0.35kgce/t；
企业具有上料、包装、码垛、存贮、分拣自动化系统，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限值增加 0.55kgce/t。

c 氨释放量仅适用于生产过程中添加粉煤灰、防冻剂的干混砂浆产品，VOC 仅适用于生产
过程中添加胶粉的干混砂 浆产品，其他干混砂浆产品不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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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其他干混砂浆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3.4的规定。

表5.3.4 其他干混砂浆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本标准
附录 A

≥98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
产综合能耗 a

无破碎制砂、烘砂工艺

kgce/t

≤1.45 ≤1.20 ≤0.85

具有破碎制砂工艺 ≤1.50 ≤1.30 ≤1.00

具有烘砂工艺 ≤9.50 ≤8.00 ≤6.5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放射性比活度
IRa —

GB 6566
≤0.6

Ir — ≤0.6

环境
属性

可溶性重金属 b

Pb

mg/kg GB 18582

≤90
Cd ≤75
Cr ≤60
Hg ≤60

品质
属性

耐久性

冻融循环后，强度损
失率设计值与实测

值的比值
— — ≥1.05 ≥1.5 ≥2.0

耐水、耐冻融拉伸强
度实测值与设计值

的比值
— — ≥1.05 ≥1.1 ≥1.3

强度 c

抗压、抗折强度实测
值与设计值的比值

— — ≥1.05 ≥1.1 ≥1.3

原始拉伸粘结强度
实测值与设计值的

比值
— — ≥1.05 ≥1.1 ≥1.3

抗渗压力实测值与设计值的比值 — — ≥1.05 ≥1.1 ≥1.3

注：a 企业具有上料、包装、码垛自动化系统的，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限值增加 0.35kgce/t；
企业具有上料、包装、码垛、存贮、分拣自动化系统，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限值增加 0.55kgce/t。

b 本条款适用于生产过程中添加固体废弃物的预拌砂浆产品，不适用于未添加固体废弃物
的预拌砂浆产品。

c 当适用的产品标准未规定相关指标时，该产品不参评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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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预拌混凝土

5.4.1 预拌混凝土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其基本性能

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4.2 预拌混凝土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4.2的规定。

表5.4.2 预拌混凝土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利
用率

%
本标准
附录A

100

固体废弃物掺加量 % ≥30

能源
属性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95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gce/m3

GB 36888
≤0.70 ≤0.30

单位产品运输能耗 kgce/m3 ≤2.65 ≤1.85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水溶性六价铬含量 mg/t
HJ/T 412

≤200
氨释放量 mg/m3 ≤0.2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 kg/m3 本标准
附录A 0

放射性比活度
IRa —

GB 6566
≤0.6

Ir — ≤0.6

品质
属性

实测标准偏差与该强度等级
标准偏差上限的比值

— GB 50164 ≤1.0 ≤0.8

实测强度与设计强度的比值 — GB/T 50081 ≥1.0且≤1.3
≥1.15
且

≤1.25

水溶性氯离子含量 % JTS/T 236 ≤0.06

耐
久
性a

抗渗等级 —

GB/T 50082
JGJ/T 193

P8级 P10级 P12级
抗氯离子渗透等级 — Ⅱ级 Ⅲ级 IV级

抗碳化等级 — Ⅲ级 IV级
抗冻等级 — F300 F400

注：a 本条款评价企业按照工程需要试配、生产相应耐久性能产品的能力，不要求所有出厂
产品均符合本条款规定的耐久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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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防水卷材

5.5.1 防水卷材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可按

包括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卷材等进行分类，其基本性能应符合国

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且不应人为添加表5.5.1所列的有害物质。

表 5.5.1 不得人为添加的有害物质

序号 类别 品种说明

1 苯 —

2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
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
醋酸酯、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

3 二元胺 乙二胺、丙二胺、丁二胺、己二胺

4 有机溶剂
二氯甲烷、二氯乙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烷、三氯丙烷、三
氯乙烯、四氯化碳、正己烷、溴丙烷、溴丁烷

5 酮类 3,5,5-三甲基-2-环己烯基-1-酮（异佛尔酮）

6 持续性有机污染物 多溴联苯（PBB）、多溴联苯醚（PBDE）

7 消耗臭氧层物质
《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44号）列举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8 邻苯二甲酸酯类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OP、DEHP)、邻苯二甲酸
二正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邻苯二甲酸二
异辛酯(DIOP)、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9 表面活性剂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支链十二烷基苯磺酸钠（ABS）、
壬基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辛基酚、辛基酚聚
氧乙烯醚(OPEO)

10 多氯萘
是指一类基于萘环上的氢原子被氯原子所取代的化合物的
总称，共有 75 种同类物

11 多氯联苯
三氯联苯(PBC3)、四氯联苯(PBC4)、五氯联苯(PBC5)、六
氯联苯(PBC6)、七氯联苯(PBC7)、八氯联苯(PBC8)、九氯
联苯(PBC9)、十氯联苯(PBC10)

12 全氟烷基化合物 全氟己酸、全氟辛酸、全氟壬酸、全氟癸酸、全氟十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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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沥青防水卷材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5.5.2的规定。

表 5.5.2 沥青基防水卷材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kg/m2 本标准
附录 A ≤0.25

能源
属性

单位产
品生产
综合能

耗

有胎卷材 kgce/km2

GB 30184
≤200 ≤180

无胎卷材 kgce/km2 ≤100 ≤9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总悬浮颗粒物浓度 mg/m3

GB/T 35609

≤8

品质
属性

沥青软
化点 a

弹性体改性沥青 ℃ ≤135 ≤130 ≤125

塑性体改性沥青 ℃ ≤150 ≤145 ≤140

耐水性
能

浸泡时间 h 168 168 336
拉力保持率 % ≥80

耐
久
性

热
空
气
老
化

温度/时间 d — — 80℃/28

拉伸性能保持率 % — — ≥80

低温柔度 — — — 无裂纹

注：a 道桥等特殊用途不适用。

5.5.3 高分子防水卷材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5.5.3的规定。

表 5.5.3 高分子防水卷材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kg/m2 本标准
附录 A ≤0.25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
生产综合
能耗

硫化橡胶 kgce/km2

GB/T 35609
≤450 ≤420 ≤400

其他高分子 kgce/km2 ≤200 ≤19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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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总悬浮颗粒物浓度 mg/m3

GB/T 35609

≤8

品质
属性

耐水性能 a

浸泡时间 h 168 168 336

拉伸强度
保持率

% ≥80

耐
久
性

热空
气老
化

延长标准规定
的处理时间b 倍 — — 1

拉伸性能
保持率

% — — ≥80

低温弯折性 — — — 无裂纹

人工
气候
加速
老化c

时间 h — — 5000

拉伸性能
保持率

% — — ≥80

低温弯折性 — — — 无裂纹

品质
属性

隔热性 d
近红外反射比 %

JG/T 402
— 80 85

太阳光反射比 % — 65 84

注：a 执行 GB 12952和 GB 27789两项标准的产品不测本项目
b 三元乙丙橡胶防水卷材的热老化时间为 56d。
c 适用于外露使用的产品。
d 适用于具有反射隔热功能的产品。

5.6 建筑陶瓷

5.6.1 建筑陶瓷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可按陶

瓷砖和陶瓷板进行分类，其基本性能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5.6.2 建筑陶瓷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5.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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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2 建筑陶瓷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kg/m2

本标准附录A

≤30

生产废
料利用
率

废瓷回收
利用率

%

≥90 ≥95 ≥98

废坯（含釉坯）
回收利用率

≥90 ≥95 ≥98

废釉浆回收利
用率

≥90 ≥95 ≥98

废污泥回收利
用率

≥90 ≥95 ≥98

产品包装 —

GB/T 31268
GB/T 16716.1
GB/T 16716.2
GB/T 16716.3
GB/T 16716.4
GB/T 16716.6
GB/T 16716.7

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能源
属性

单位产
品生产
综合能
耗

吸水率
E≤0.5%

kgce/m2 GB/T 2589
GB 21252

≤7.0 ≤6.4

吸水率
0.5%＜E10% ≤4.6 ≤4.3

吸水率E＞10% ≤4.5 ≤4.2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放射性
核素限
量a

内照射指数
— GB 6566

≤0.9

外照射指数 ≤1.2

品质
属性

厚
度
值c

表面积S≤900cm2

mm GB/T 3810.2

≤10.0 ≤9.8 ≤9.5

900cm2＜表面积S
≤1800cm2 ≤10.0 ≤9.8 ≤9.5

1800cm2＜表面积S
≤3600cm2 ≤10.0 ≤9.8 ≤9.5

3600cm2＜表面积S
≤6400cm2 ≤11.0 ≤10.8 ≤10.5

表面积S＞6400
cm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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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耐
磨
性b

无釉陶瓷砖、板 mm3 GB/T 3810.6 ≤175 ≤150 ≤127

有釉陶瓷砖、板 级 GB/T 3810.7 ≥3 ≥3 ≥4

耐
污
染
性

无釉陶
瓷砖、板

地面用 级

GB/T 3810.14
≥3 ≥4 5

墙面用 级 ≥3 ≥3 ≥4
有釉陶瓷砖、板 级 ≥3 ≥4 5

抗
化
学
腐
蚀
性

耐低浓
度酸和
碱

有釉陶
瓷砖、板

级

GB/T 3810.13

≥GLB ≥GLB ≥GLA

无釉陶
瓷砖、板

级 ≥ULB ≥ULB ≥ULA

耐高浓度酸和碱d —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蚀性
等级

耐家庭
化学试
剂和游
泳池盐
类e

有釉陶
瓷砖

级 ≥GB ≥GB ≥GA

无釉陶
瓷砖

级 ≥UB ≥UB ≥UA

防
滑
性b

摩擦系
数（干
法）

广场砖 —
GB/T 4100

≥0.50 ≥0.60 ≥0.65

其他 — ≥0.50 ≥0.55 ≥0.60

安
全
性

背纹深
度

墙面用 mm — ≥0.7

注：a 只适用于室内用陶瓷砖、板。
b 只适用于地面用陶瓷砖、板。
c 只适用于干压陶瓷砖，干挂砖等特殊工艺和特殊要求的砖或有合同规定时，厚度由供

需双方协商。
d 若准备将陶瓷砖在有可能受腐蚀的环境下使用时，应按规定进行高浓度酸和碱的耐化

学腐蚀性试验。
e 只适用于陶瓷砖。

5.7 墙面涂料

5.7.1 墙面涂料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可按

水性墙面涂覆材料、无机干粉涂覆材料等进行分类，其基本性能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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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生产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不应添加

国家、地区和行业命令禁用的有害物质，种类详见表5.7.1。

表 5.7.1不应添加的有害物质及限值

品种 品种说明
原材料杂质带入
的有害物质限值

苯 — 100mg/kg

甲醇 — 100mg/kg

卤代烃

卤代烃是指烃分子中的氢原子被卤素原子取代后的一类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卤代烃，如二氯
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烷、三氯丙烷、三氯
乙烯、溴丙烷、溴丁烷等。

100mg/kg
（每种化合物）

乙二醇甲醚和
乙二醇乙醚的

衍生物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乙二醇甲醚和乙二醇乙醚的衍生物，
如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
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醚、乙二醇二乙醚、二乙二醇二
甲醚、三乙二醇二甲醚等。

100mg/kg
（每种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酯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邻苯二甲酸酯，如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邻苯二甲酸二异
辛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邻苯二
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等。

100mg/kg
（每种化合物）

烷基酚聚氧乙
烯醚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如壬基酚聚氧乙
烯醚（含壬基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含辛基酚）等。

50mg/kg
（每种化合物）

溴系阻燃剂 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六溴环十二烷。
100mg/kg

（每种化合物）

石棉
石棉是指纤维状蛇纹石和纤维状角闪石类硅酸盐矿物，且
纤维状颗粒的长径比大于 3，如温石棉、透闪石石棉、阳
起石石棉、直闪石石棉、青石棉、铁石棉等。

0.1%
（每种矿物）

放射性物质
α表面污染值大于或等于 0.04Bq/cm2，β表面污染值大于
或等于 0.4Bq/cm2，为放射性超标；γ值大于或等于 1μSv/h，
为放射性超标；检出中子，为放射性超标。

—

生物杀伤剂

多菌灵、敌草隆、百菌清、三氯生 50 mg/kg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验中确认具有内分泌干扰的生物杀伤
剂

50 mg/kg

涉及致癌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殖毒性中类别 1的生
物杀伤剂

5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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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水性墙面涂覆材料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7.2的规定。

表 5.7.2 水性墙面涂料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原材
料要
求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
要求

— — 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乳
液

残余单体含量 % GB/T 20623 ≤0.15 ≤0.05

苯、甲苯、乙苯
和二甲苯的含量

总和
mg/kg GB/T 23990 — ≤100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 t/t — ≤1.030 ≤1.025 ≤1.015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t/t 本标准
附录 A ≤0.25

单位产品中钛白粉用量 — — 提供实际用量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
生产综合

能耗

平涂涂料

kgce/t GB/T 2589

≤10.0

质感涂料（砂壁
状涂料、复层涂

料等）
≤15.0

腻子 ≤15.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含量

内墙
涂料

60º光泽
≤10

g/L GB 18582
GB/T 23986

≤80 ≤50 ≤20

60º光泽
＞10 ≤80 ≤50

外墙涂料 ≤100 ≤80 ≤50

腻子 mg/kg ≤10 ≤5

甲醛含量
（乙酰丙
酮法）

内墙涂料

mg/kg JG/T 481

≤50 ≤30 ≤20

外墙涂料 ≤50 ≤40 ≤30

腻子 ≤50 ≤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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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环境
属性

游离甲醛
含量（高
效液相色
谱法）

内墙涂料

mg/kg

JG/T 481

≤30 ≤20 ≤10
外墙涂料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 a mg/m3 ≤3.0 ≤2.0 ≤1.0

甲醛释放量 a mg/m3 ≤0.3 ≤0.2 ≤0.1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 mg/kg ≤100 ≤80 ≤50

重金属元
素含量

（限色漆
和腻子）

外墙
涂料
外墙
腻子

铅

mg/kg

GB/T 30647
≤45 ≤20

镉 ≤45 ≤20

六价铬 GB/T 26125 ≤40 ≤20
汞

GB/T 30647
≤40 ≤20

砷 — ≤20
钡 GB/T 23994 — ≤100

硒

GB/T 30647
— ≤20

锑 — ≤20

钴 — ≤20

内墙
涂料
内墙
腻子

铅

mg/kg

GB/T 30647 — ≤20
可溶性铅 GB 18582 ≤45 —

镉 GB/T 30647 — ≤20
可溶性镉 GB 18582 ≤45 —

六价铬 GB/T 26125 — ≤20

可溶性铬 GB 18582 ≤40 —
汞 GB/T 30647 — ≤20

可溶性汞 GB 18582 ≤40 —
砷 GB/T 30647 — ≤20

钡 GB/T 23994 — ≤100

硒

GB/T 30647

— ≤20

锑 — ≤20
钴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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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环境
属性

生
物
杀
伤
剂
含
量

异噻
唑啉
酮

氯甲基异噻唑啉酮/甲
基异噻唑啉酮(3/1)
［CMI/MI (3/1)］

mg/kg — — ≤15

辛基异噻唑啉酮
(OIT) mg/kg — — ≤500

苯并异噻唑酮(BIT) mg/kg — — ≤500

甲基异噻唑酮(MI) mg/kg — — ≤200

双氯辛基异噻唑啉酮
(DCOIT) mg/kg — — ≤500

异噻唑啉酮含量总和 mg/kg — — ≤750

碘代丙炔基氨基甲酸丁酯
(IPBC)

mg/kg — — ≤1500

吡啶硫酮锌（ZPT） mg/kg — — ≤1500

二(3-氨丙基）十二烷基胺 mg/kg — — ≤500

品质
属性

人工加速
老化 b

老化
时间

水性多彩

h

GB/T 1865
GB/T 1766

≥1000 ≥1200 ≥1500

水性氟涂料 ≥3000 ≥4000 ≥5000

其他 ≥400 ≥600 ≥1000

外观 — 不起泡、不剥落、无裂纹

粉化
平涂

级
1

质感 0

变色 c
平涂

级
2

质感 1

耐沾污性 b
平涂

弹性涂料
%

GB/T 9780

≤25 ≤20 ≤20

其他 ≤20 ≤15 ≤10

粗糙表面 级 2 1 1

耐洗刷性 d
内墙涂料

次 —
≥1500 ≥6000 ≥8000

外墙涂料 ≥2000 ≥3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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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
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对比率（白
色或浅色）

内墙涂料
/ —

0.90 0.93 0.95

外墙涂料 0.87 0.90 0.93

断裂伸长率
（标准状态）

外墙弹性涂料
% —

≥150

外墙弹性涂料 ≥80

其他性能 — — 满足产品明示的标

准的基本技术要求

满足产品

明示的标

准中最高

等级的技

术要求

注：a 适用于内墙水性涂料及腻子；

b 适用于外墙水性涂料；

c 变色指标仅针对白色和浅色，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添加适量颜料后配制的涂料形

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按 GB/T 15608的规定，明度值为 6～9之间(三刺激值中的 YD65≥
31.26)，其他颜色涂料的变色指标商定；

d 适用于平涂面漆，且不含弹性产品。

5.7.3 无机干粉涂覆材料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7.3的规定。

表 5.7.3 无机干粉涂覆材料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 — 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 t/t — ≤1.030 ≤1.025 ≤1.015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t/t 本标准
附录 A ≤0.15 ≤0.1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 kgce/t GB/T 2589 ≤15.0 ≤12.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g/kg GB/T 23986 ≤2

游离甲醛含量 mg/kg GB/T 34683 ≤20 ≤10 ≤5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 a mg/m3 JG/T 481 ≤3.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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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环境
属性

甲醛释放量 a mg/m3 JG/T 481 ≤0.3 ≤0.2 ≤0.1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 mg/kg GB/T 23990 ≤50

重金属
含量

铅

mg/kg

GB/T 30647
≤45 ≤20

镉 ≤45 ≤20

六价铬 GB/T 26125 ≤40 ≤20

汞
GB/T 30647

≤40 ≤20

砷 — ≤20
钡 GB/T 23994 — ≤100
硒

GB/T 30647
— ≤20

锑 — ≤20

钴 — ≤20

放射性
内照射指数

— GB 6566
≤1.0

外照射指数 ≤1.3

生
物
杀
伤
剂
含
量

异
噻
唑
啉
酮

氯甲基异噻唑啉

酮/甲基异噻唑啉

酮（3/1）［CMI/MI
（3/1）］

mg/kg

— — ≤15

辛基异噻唑
啉酮（OIT） — — ≤500

苯并异噻唑
酮（BIT） — — ≤500

甲基异噻唑
酮(MI) — — ≤200

双氯辛基异
噻唑啉酮

（DCOIT）
— — ≤500

异噻唑啉酮
含量总和

— — ≤750

碘代丙炔基氨基甲
酸丁酯(IPBC) — — ≤1500

吡啶硫酮锌（ZPT） — — ≤1500
二(3-氨丙基）十二烷

基胺
—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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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耐人工加速
老化性 c

老化时间 h

GB/T 1865
GB/T 1766

≥800 ≥1000 ≥1500

外观 — 不起泡、不剥落、无裂纹

粉化
级

≤1

变色 b ≤2

耐沾污性 c % GB/T 9780 ≤20 ≤15 ≤10

耐洗刷性 次 — ≥1000 ≥2000 ≥3000

其他性能 — — 满足产品明示的标
准的基本技术要求

满足产品明
示的标准中
最高等级的
技术要求

注：a 适用于内墙用无机粉体涂料；
b 变色指标仅针对白色和浅色，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添加适量颜料后配制的涂料

形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按 GB/T 15608的规定，明度值为 6～9之间(三刺激值中的 YD65
≥31.26)，其他颜色涂料的变色指标商定；

c 适用于外墙用无机粉体涂料。

5.8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5.8.1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应按本节的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

价时，可按细木工板、普通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定向刨花

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等进行分类，其产

品性能应符合基本性能要求，其品质属性应符合相应产品国家和行业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8.2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应符合表5.8.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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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2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的基本规定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本规定

资源
属性

木材等原材料要求 — —

1.木材原料应符合 GB/T 28951或
GB/T 28952的要求。
2.除次生原料如棕榈叶及回收木材
原料外，所有的木材、单板、竹材
等原料应提供拉丁名和来源（国家
或地区等）。木材、单板、竹材不
得来源于保护区或将被授予保护区
的状态、所有者或使用不清楚的地
区、转基因的数目或植物。
3.由实木、单板、软木等原料生产
的产品，其认证原料百分比为：标
准颁布实施后的第一年至少达到
30%；标准颁布实施后的第二年达
到 50%；标准颁布实施后的第三年
达到 70%；
4.进口木材原料应符合国家木材贸
易及进口的相关要求。进口《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IES）附录所列的野生动植物
种及其产品应符合 CITIES的规定，
进口非 CITIES的附录但列入《进出
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的物种
及其产品，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要求。

资源
属性

木材加
工用化
学产品

胶黏剂 — HJ 2541或
GB 18583 应符合HJ 2541或GB 18583的要求

防腐剂和
杀虫剂

— —
木材采伐、加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
防腐、防虫、防白蚁、防变色的药
剂

阻燃剂 — —

不允许使用含有多溴联苯、三-（2,3-
二溴丙基）-磷酸酯、三（氮环丙基）
-氧化膦、二溴二苯醚、八溴联苯醚、
六溴环十二烷的阻燃剂

染料 — —
不允许使用可分解成致癌芳香胺的
偶氮染料，可致癌染料，含铅、镉、
六价铬、汞、锡及其化合物的染料

涂料 — GB/T
23999

应使用水性木器涂料且符合 GB/T
2399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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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本规定

能源
属性

单位产
品生产
综合能

耗

人造板 — 本标准
附录 A

纤维板、胶合板、竹材胶合板、刨
花板、竹材刨花板、细木工板、集
成材、竹木复合板的基本能耗应分
别达到 LY/T 1451、LY/T 1529、
LY/T 2074、LY/T 1530、LY/T
2395、LY/T 2071、LY/T 2549、LY/T
2396 规定的优秀等级要求

木质地板 — 本标准
附录 A

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
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基本能耗应
分别达到 LY/T 1703、GB/T 23899、
LY/T 2073、LY/T 2551规定的优秀
等级要求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
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碳足
迹报告

厂界
环境

颗粒物 mg/m3 — ≤3
噪声 dB（A） GBZ 2.2 ≤85

挥发性
有机化
合物

（VOCs
）排放浓
度限值

苯

μg/m3 GB/T 29899

≤10

甲苯 ≤20

二甲苯 ≤20

非甲烷
总烃

≤50

可溶性
重金属 a

铅、镉、
铬、汞总
含量

mg/kg GB/T 33042 ≤100

污水
排放

化学需氧
量（COD）

mg/L
GB 8978

≤150

五日生化
需氧量

（BOD5）
≤20

悬浮物 ≤70

氨氮 ≤15

PH — ≥6且≤9

注 a：仅适用于色漆饰面人造板和木质地板。色漆饰面人造板和木质地板的可溶性重金属含
量检测可参照 GB/T 33042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总含量以铅、镉、铬、汞 4 种重金属含量之
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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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细木工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3的规定。

表 5.8.3 细木工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含水率 %

GB/T 5849

≥6.0且≤14.0

横向静曲强度 MPa ≥15.0

浸渍剥离性能 mm
试件每个胶层上的每一边剥离和总分

层总长度均不超过 25mm

表面胶合强度 MPa ≥0.60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注：当表板厚度≥0.55mm时，细木工板不做表面胶合强度。

5.8.4 普通胶合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4的规定。

表 5.8.4 普通胶合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含水率 %

GB/T 9846

≥6.0且≤14.0

胶合强度 MPa ≥1.0

浸渍剥离性能 mm 试件每个胶层上的每一边剥离和总分
层总长度均不超过 25mm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5.8.5 中密度纤维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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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5 中密度纤维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含水率 %

GB/T 11718

≥3.0且≤13.0

密度 g/cm3 0.65～0.80
（允许偏差为±10%）

干燥
状态

静曲强度 MPa

与试样厚度有关，详见
GB/T 11718中的规定

弹性模量 MPa

内胶合强度 MPa

吸水厚度膨胀率 %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5.8.6 刨花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6的规定。

表 5.8.6 刨花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含水率 %

GB/T 4897

≥3.0且≤13.0
密度 g/cm3 板内密度偏差为±10%

干
燥
状
态

静曲强度 MPa

与试样厚度有关，详见
GB/T 4897中的规定

弹性模量 MPa
内胶合强度 MPa
表面胶合强度 MPa

吸水
厚度
膨胀
率

2h（家具型） %

24h（承载
型、重载型）

%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注：刨花板分为普通型、家具型、承载型和重载型。干燥状态下：普通型仅测静曲强度和内
胶合强度，仅家具型测表面胶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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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定向刨花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7的规定。

表 5.8.7 定向刨花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含水率 %

GB/T 41715

≥2.0且≤12.0
静曲强度（平行） MPa

与试样厚度和试样的用途有关，
详见 GB/T 41715中的规定

静曲强度（垂直） MPa
弹性模量（平行） MPa
弹性模量（垂直） MPa

内结合强度 MPa
24h吸水厚度膨胀率 %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5.8.8 实木复合地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8的规定。

表 5.8.8 实木复合地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浸渍剥离 —

GB/T 18103
GB/T 15036.1

任一边的任一胶层开胶的累计长度
不超过该胶层的 1/3

静曲强度 a MPa 平均值：≥30.0；最小值：≥24.0

弹性模量 a MPa ≥4000

含水率 b —
≥5.0%，且小于或等于使用地木材平

衡含水率

漆膜附着力 c — ≤2级

表面耐磨 c g/100r ≤0.15，且漆膜未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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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8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漆膜硬度 c — GB/T 18103
GB/T 15036.1

≥2H

表面耐污染 c — ≥4级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注：a当使用悬浮式铺装时，面板与底层纹理层垂直的两层复合地板和背面开横向槽的实木
复合地板不测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b使用地木材平衡含水率按 GB/T 15036.1附录 A规定执行。
c未涂饰实木复合地板和油饰面实木复合地板不测漆膜附着力、漆膜表面耐磨、漆膜硬

度和表面耐污染。

5.8.9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9的规定。

表 5.8.9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内结合强度 MPa

GB/T
18102

≥1.0
含水率 % ≥3.0且≤10.0
密度 g/cm3 ≥0.82

吸水厚度
膨胀率

厚度≥9mm
%

家用级：≤15.0；商用Ⅱ级：≤
12.0；商用Ⅰ级：≤8.0

厚度＜9mm 家用级：≤17.0；商用Ⅱ级：≤
14.0；商用Ⅰ级：≤12.0

表面胶合强度 MPa 家用级：≥1.0；商用Ⅱ级：≥1.2；
商用Ⅰ级：≥1.5

表面耐冷热循环 — 无龟裂、无鼓泡

表面耐划痕 — 4.0N表面装饰花纹未划破

尺寸稳定性 mm ≤0.9

表面耐磨

商用

r

商用Ⅱ级：≥9000；
商用Ⅰ级：≥12000

家用
家用Ⅱ级：≥4000；
家用Ⅰ级：≥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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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9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表面耐香烟灼烧 —

GB/T 18102

无黑斑、无裂纹、无鼓泡

表面耐干热 — 不低于 4级

表面耐污染 — 无污染、无腐蚀

表面耐龟裂 — 5级

抗冲击 mm ≤10.0

耐光色牢度 — ≥灰度样卡 4级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GB/T 39600 ≤0.050 ≤0.025

5.8.10 实木地板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8.10的规定。

表 5.8.10 实木地板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含水率 %

GB/T 15036.1

≥6.0且≤12.8

同批地板试验间平衡含水率最大值与最
小值之差不得超过 3.0，且同一板内含水
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不得超过 2.5

漆膜表面耐磨 g/100r
≤0.12 ≤0.10 ≤0.08

且漆膜未磨透

漆膜附着力 级 ≤3 ≤2 ≤1

漆膜硬度 — ≥H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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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门窗幕墙用型材

5.9.1 门窗幕墙用型材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评价时，

可按门窗幕墙用铝合金型材、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型材等进行分类，

其基本性能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9.2 铝合金型材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5.9.2的规定。

表 5.9.2 铝合金型材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单位产
品新鲜
水用量

阳极氧化型材

t/t
YS/T 781.2

≤37 ≤27 ≤17

电泳涂漆型材 ≤42 ≤32 ≤22

喷粉型材 a YS/T 781.3 ≤14 ≤11 ≤8

喷漆型材 YS/T 781.4 ≤16 ≤13 ≤10
型材表面涂料中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VOC）含量

g/L GB/T 23986 — — ≤350

型材表面化学转化处理剂
使用

— — 使用无铬、无磷型预处理剂

能源
属性

能源品种 — — — —

生产过
程不使
用非清
洁燃料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kgce/t GB 21351 准入值 先进值

传热系数 b W/(m2·K) GB/T 5237.6 ≤4.0 ≤3.2 ≤2.5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单位产
品生产
废水排
放量a

阳极氧化型材

t/t
YS/T 781.2

≤35 ≤25 ≤15

电泳涂漆型材 ≤39 ≤29 ≤19

喷粉型材 YS/T 781.3 ≤13 ≤10 ≤7

喷漆型材 YS/T 781.4 ≤14 ≤11 ≤8

表面涂
层可溶
性重金
属含量

铅

mg/kg GB 18584

≤90 ≤30 ≤20
镉 ≤75 ≤30 ≤20
铬 ≤60 ≤30 ≤20

汞 ≤6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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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耐
久
性

阳极
氧化
型材

耐盐
雾腐
蚀性

试验时间 h
GB/T 5237.2

24 48 48

保护等级 — ≥9级

电泳
涂漆
型材

耐盐雾腐蚀性 —

GB/T 5237.3

Ⅱ级 Ⅲ级 Ⅳ级

紫外盐雾联合试
验

— Ⅱ级 Ⅲ级 Ⅳ级

加速
耐候
性

试验时间 h 1000 2000 4000

级别 — Ⅱ级 Ⅲ级 Ⅳ级

喷粉
型材

耐盐
雾腐
蚀性

试验时间 h

GB/T 5237.4

1000 1000 2000

级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加速
耐候
性

试验时间 h 1000 1000 4000

级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耐
久
性

喷漆
型材

耐盐
雾腐
蚀性

试验时间 h

GB/T 5237.5

1500 1500 4000

划线两侧
单边腐蚀
宽度

mm ≤2.0

加速
耐候
性

试验时间 h 1000 1000 4000

光泽保持率 % ≥50 ≥75 ≥90

色差 — ≤5.0 ≤3.0 ≤2.5

粉化 — 0级

其他
型材

c

耐盐
雾腐
蚀性

试验时间 h

GB/T 5237.4

1000 1000 4000

级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加速
耐候
性

试验时间 h 1000 1000 4000

级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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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复
合
性
能

穿条
式隔
热型
材

纵向抗剪特征值 N/mm

GB/T 5237.6

≥24
横向抗拉特征值 N/mm ≥24 ≥24 ≥30

高温
持久

横向抗
拉特征
值

N/mm ≥24 ≥24 ≥30

变形量 mm ≤0.6

浇注
式隔
热型
材

纵向
抗剪
特征
值

室温
N/mm ≥24 ≥30 ≥32

低温

高温 N/mm ≥24
横向
抗拉
特征
值

室温
N/mm ≥24 ≥24 ≥30

低温

高温 N/mm ≥24

热循
环变
形

纵向抗
剪特征
值

N/mm ≥24 ≥30 ≥32

变形量 mm ≤0.6

注：a 不适用于二次喷涂木纹型材；
b 适用于隔热型材；
c 覆膜、木纹等其他型材的耐盐雾性和加速耐候性按 GB/T 5237.4的规定进行。

5.9.3 未增塑聚氯乙烯型材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9.3的规定。

表 5.9.3 未增塑聚氯乙烯型材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稳定剂 — — 不得使用含铅、镉的稳定剂

阻燃剂 — — 不得使用多溴联苯、多溴二
苯醚

单位产品用水量 t/t 本标准附录 A ≤1.5 ≤1.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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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tce/t 本标准附录 A ≤0.09 ≤0.07 ≤0.05

传热系数 W/(m·K) GB/T 8814 ≤2.0 ≤1.6 ≤1.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
己酯（DEHP）、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DBP）、邻

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NP）总含量

% GB/T 29786 ≤0.1

品质
属性

型材灰分 % GB/T 9345.5 ≤20 ≤15 ≤12

腔体结构数量 — — ≥4 ≥4 ≥5

主型
材壁
厚

可视面
mm

GB/T 8814

≥2.5 ≥2.5 ≥2.8

非可视面 ≥2.2 ≥2.2 ≥2.5

老化时间 h ≥6000

5.10 建筑节能玻璃

5.10.1 建筑节能玻璃应按本节的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其中，

建筑节能玻璃可按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等进行分类，其基本

性能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10.2 钢化玻璃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5.10.2的规定。

表 5.10.2 钢化玻璃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平板玻
璃

外观质量 — GB 11614 一等品 一等品 优等品

单位产品能耗 kW·h/m2 GB 21340 限定值 先进值 先进值

水资源 用水定额 m3/m2

GB/T 35604

≤0.01
包装材

料
可循环材料利

用率
% ≥80 ≥85 ≥90

原片综合利用率 % ≥80 ≥8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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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能源
属性

单位
产品
生产
能耗

平面普通钢化
玻璃

kW·h/m2

GB/T 35604

≤4.00 ≤3.60 ≤3.22

平面低辐射镀
膜钢化玻璃

kW·h/m2 ≤5.00 ≤4.50 ≤3.99

曲面普通钢化
玻璃

kW·h/m2 ≤5.20 ≤4.80 ≤4.22

曲面低辐射镀
膜钢化玻璃

kW·h/m2 ≤6.00 ≤5.60 ≤5.22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 — ≥80 ≥85 ≥90

品质
属性

表面应力及均匀性 MPa GB/T 35604 ≤15 ≤12 ≤10

波形弯曲度 mm/mm GB 15763.2 0.36/300 0.24/300 0.12/300

5.10.3 夹层玻璃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5.10.3的规定。

表 5.10.3 夹层玻璃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平板
玻璃

外观质量 — GB 11614 一等品 一等品 优等品

单位产品能耗 kW·h/m2 GB 21340 限定值 先进值 先进值

水资
源

用水定额 m3/m2

GB/T 35604

≤0.01

包装
材料

可循环材料利
用率

% ≥80 ≥85 ≥90

原片综合利用率 % ≥80 ≥80 ≥85

钢化玻璃 — 满足表5.10.2的要求

夹层玻璃用胶片 — JC/T 2166 — —
厚度应不
小于公称
厚度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kW·h/m2 GB/T 35604
本标准附录 A ≤5.0 ≤4.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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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
碳足迹报告

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 — ≥80 ≥85 ≥90

品质
属性

安全性及
耐久性

烘焙实验 — GB/T 35604 无气泡

5.10.4 中空玻璃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0.4的规定。

表 5.10.4 中空玻璃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平板玻璃
外观质量 — GB 11614 一等品 一等品 优等品

单位产品能耗 kW·h/m2 GB 21340 限定值 先进值 先进值

水资源 用水定额 m3/m2

GB/T 35604

≤0.01

包装材料
可循环材料利

用率
% ≥80 ≥85 ≥90

原片综合利用率 % ≥80 ≥80 ≥85
钢化玻璃 — 满足表5.10.2的要求

夹层玻璃用胶片 — JC/T 2166 满足表 5.10.3的要求

3A分子筛 — GB/T 10504 合格品 一等品 优等品

能源
属性

建筑节能 相对节能率 % GB/T 35604 ≥55 ≥60 ≥65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

GB/T 35604

≥80 ≥85 ≥90

品质
属性

光热性能

光热比 — ≥1.4

传热系数
W/

（m2·K） ≤1.1

可见光透射比 % ≥40.0

可见光反射比
（室外）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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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4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品质
属性

色差 — GB/T 18915.1 ≤2.5 ≤2.0 ≤1.5

水气密封耐久性能 — GB/T 11944 —

水分渗

透指数：

I≤0.20
平均值

Iav≤
0.10

水分渗

透指数：

I≤0.10
平均值

Iav≤
0.05

5.11 建筑遮阳产品

5.11.1 建筑遮阳产品应按本节要求进行产品性能的星级评价，其基本性

能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11.2 建筑遮阳产品的星级评价应符合表 5.11.2的规定。

表 5.11.2 建筑遮阳产品的星级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能源
属性

综合
遮阳
系数

外遮阳 —
JG/T 281
或 JGJ/T
151

≤0.30

内遮阳 — ≤0.50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 ≤0.30

环境
属性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GB/T
24025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
和碳足迹报告

木质
材料

甲醛释放量 mg/m3 GB 18580 ≤0.124 ≤0.05

重金属含
量（仅针
对色漆）

可溶性铅 mg/kg

GB 18584

≤90

可溶性镉 mg/kg ≤50

可溶性铬 mg/kg ≤25

可溶性汞 mg/kg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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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依据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环境
属性

织物

甲醛含量 mg/kg GB 18401 ≤300

挥发性
物质释
放

甲醛 mg/m3

GB/T 24281 —

≤0.1

甲苯 mg/m3 ≤0.1

苯乙烯 mg/m3 ≤0.005

乙烯基环
己烷

mg/m3 ≤0.002

4-苯基环
己烷

mg/m3 ≤0.03

丁二烯 mg/m3 ≤0.002

氯乙烯 mg/m3 ≤0.002

芳香化合
物

mg/m3 ≤0.3

挥发性有
机物

mg/m3 ≤0.5

品质
属性

机械
耐久
性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
制品

—
JG/T 241

3级 4级 5级

其他产品 — 1级 2级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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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计算方法

A.0.1 本附录中所指的统计期，宜为近 12个月。

A.0.2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

式中：

ESN——单位产品生产耗能（kgce/m³、kgce/t、kgce/m2、kgce/万块标

砖、kW·h/m2、t/标准煤）；

EZN——统计期内产品耗能总量（kgce、kW·h），统计边界为“配料-

计量-搅拌-卸料”全过程；包括生产全过程中各种能源（包括电、燃油、

煤气、天然气等）消耗量及耗能工质（不包括行政用车消耗的汽油量、基

建与技改项目能源量）；

Vt——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总产量（m3、t、m2、万块标

砖）。统计期内计算产量时，预拌砂浆和预拌混凝土应按冬期施工与常温

施工实际产量分别乘以季节因素修正系数后求和得出。季节因素修正系数

按附表A.0.2选取。

表 A.0.2 季节因素修正系数

季节因素修正系数 冬期施工 常温施工

a 1.1 1.0

A.0.3 单位产品运输能耗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

式中：

EYN——单位产品运输耗能（kgce/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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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N——统计期内产品厂外运输过程耗能总量，统计边界为：搅拌车自

接料、运至浇筑地点卸料并返回场站。整个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能源消

耗量，包括电、燃油、液化石油气等（kgce）；

Vt——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总产量（m³）。

A.0.4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ℎ

��

式中：

Vi——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kg/㎡、kg/t、t/t）；

Vh——统计期内产品生产消耗的新鲜水总量（kg、t）；

Vt——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总产量（㎡、t）

A.0.5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

式中：

Vj——每生产单位产品产生的废水排放量（kg/t、kg/m3、t/t、）；

Vg——统计期内产品生产废水排放总量（kg、t）；

Vt——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总产量（m³、t）。

A.0.6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
× 100%

式中：

W——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Ms——统计期内回收再利用生产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总量（kg）；

Mg——统计期内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总量（kg）。

A.0.7 散装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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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00%

式中：

M——散装率（%）；

Mj——统计期内散装出厂的干混砂浆总量（t）；

Mc——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干混砂浆总量（t）。

A.0.8 固体废弃物掺加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
× 100%

式中：

U——固体废弃物掺加量（%）；

Mw——统计期内使用的外购固体废弃物总量（不含水）（t）；

Mt——统计期内使用的原材料总量（不含水）（t）。

A.0.9 以运输距离不大于 350km或采用铁路、船舶运输的原材料使用率为

计算标准，材料选取主要原材料进行计算。原材料本地化程度应按下式进

行计算：

� =
���

��
× 100%

式中：

T——统计期内使用的运输距离不大于 350km或采用铁路、船舶运输

的原材料使用率（%）；

Mgt——统计期内使用的运输距离不大于 350km或采用铁路、船舶运输

的主要原材料总量（不含水）（t）；

Mt——统计期内使用的原材料总量（不含水）（t）。

A.0.10 面板有效利用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1

�2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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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面板的有效利用率（%）；

S1——统计期内面板的使用总量（m2）；

S2——统计期内使用该面板的产品生产总量（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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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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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自2013年起，多部委陆续出台关于推广绿色建材的相关文件，体

现了国家对绿色建材产业发展的重视，将大力发展绿色建材作为建材行

业升级转型的抓手，并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基础条件之

一。绿色建材是绿色建筑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落实国家

对于绿色建材的倡导，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制定山东省绿色建材评价地

方标准，可起到鼓励各类材料生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资源能源消

耗、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促进结构优化、加快转型升级。

1.0.2 本标准主要包含的保温系统材料、砌体材料、预拌砂浆、预拌混

凝土、防水卷材、建筑陶瓷、墙面材料、人造板和木质地板、门窗幕墙

用型材、建筑节能玻璃、建筑遮阳产品等11类建材产品是我省应用广泛

的大宗建材产品，本标准规定了上述11类建材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

评价要求和评价指标，基于建材产品均具备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

属性和品质属性，寻求全寿命周期内的一种评价方法，使产品及产品间

绿色水平对比成为可能。后续将逐步扩展其他种类建材产品，不断修订

和完善本标准，进一步量化我省绿色建材绿色化水平、促进绿色建材发

展。

1.0.3 本标准规定了11类建材产品的评价要求，其他未涉及的技术要求

和规定，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未涉及的其

他建材产品进行绿色建材评价时，可参照本标准，并符合国家、行业和

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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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建材评价对象为设有生产线的企业制造的产品，评价涵盖产

品生产全过程。因此，不能以代理商、零售商等非生产主体的名义进行

评价。

3.0.2 绿色建材评价应分别对产品生产过程要求和产品性能进行评价，

共同确定最终的评价结果。建材产品评价等级由低到高均分为一星级、

二星级、三星级。

3.0.3 对产品生产进行星级确定时，需要先满足本标准第 4章产品所对

应的全部条款。

3.0.4 对建材产品性能进行星级评价时，需符合国家、行业和山东省现

行有关标准规定的前提下，满足各项二级指标基准值要求，根据所有二

级指标对应的最低星级确定建材产品的星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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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生产过程的要求

4.0.2 本标准所包括的 11类建材产品生产阶段的污染物排放均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 897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及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文件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预拌砂浆、预拌混凝土生产阶段还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等标准要求，人造板、

建筑节能玻璃生产阶段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3271等标准要求。

4.0.3 本标准所包括的 11类建材产品均需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人造板和木质地板还应建立产品原料追

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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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性能的评价

5.1 保温系统材料

5.1.1 保温系统材料基本性能应符合《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624、《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3、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GB/T 10801.1、《绝热用挤塑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GB/T 10801.2、《绝热用玻璃棉及其制品》

GB/T 13350、《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GB/T 17794、《建筑绝热用玻

璃棉制品》GB/T 17795、《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GB/T 19686、《建筑

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GB/T 25975、《墙体保温系统用钢丝网架复合

保温板》GB/T 26540、《建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GB/T 21558、

《泡沫玻璃绝热制品》JC/T 647、《建筑用发泡陶瓷保温板》JG/T 511、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JG/T 287、《外墙保温复合板通用

技术要求》JG/T 480、《FS外模板现浇混凝土复合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

程》DB37/T 5067等相应的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要求。

5.1.12 通过对多家复合保温外模板生产企业的调研，发现存在自动化程

度不一、生产环节衔接不紧促，生产效率不一的情况。表中单位产品生

产能耗指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需要的能耗，可反映产品生产过程自动化

程度和生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装饰保温一体化板的面板形式多种多

样，生产工艺也存在较大差异，单位产品生产能耗很难统一界定。一旦

涉及需要加自行加工石材类面板时其生产能耗主要集中在面板的加工上，

表 5.1.12中单位产品生产能耗仅适用于自行加工生产石材面板的装饰保

温一体化板，对于其他面板类型不作要求。

https://www.so.com/link?m=b3vl7C7LmtOK1+1W9hqMG1ydTKZ6vJz50zVYLNBZ/ATv//kKuirKBmspS+XuqRXGalMbYGyftvBmqbIXZ1ST11mtemH7iGRps6q3Ats5VP1VaSptuLvH8Ycn5iUZWA8byE/dHVdB1g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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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砌体材料

5.2.1 山东省内目前砌体材料包括烧结类砌体材料、非烧结类砌体材料

（蒸压养护型）、非烧结类砌体材料（常压养护型）和复合保温类砌体

材料。

砌体材料基本性能应符合《烧结普通砖》GB/T 5101、《普通混凝土

小型砌块》GB/T 8239、《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GB/T 11945、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T 11968、《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GB/T

13544、《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GB/T 13545、《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GB/T 15762、《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GB/T 24492、《承重混凝土多孔

砖》GB/T 25779、《烧结保温砖和保温砌块》GB/T 26538、《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蒸压粉煤灰砖》JC/T 239、

《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块》JG/T 407等相应的现行国家、行业标准要求。

砌体材料的外形尺寸应符合建筑模数的要求。

5.3 预拌砂浆

5.3.1 普通砂浆的基本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要求；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粘结砂浆和抹面砂浆的性能指标应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GB/T 29906、

《挤塑聚苯板（XPS）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GB/T 30595、现行

地方标准《岩棉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37/T 5230的

要求。

5.4 预拌混凝土

5.4.1 预拌混凝土基本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要求。

5.4.2 预拌混凝土评价指标中实测标准偏差与该强度等级标准偏差上限

的比值应抽查企业近一年内的强度评定记录，每个强度等级的预拌混凝

土产品取至少连续 10个批次的产品抗压强度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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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com/link?m=b4tYim9Djt/TdQ4s6TPMhPq54fWSt7kVOaew9o77qGxOzIamtASdtiOS77fzSlXXjOifh4DBobEerQx0mCX4TIaXasgtM7f1DlTJLfq9ZwE8CcMaz3AFF2ndFo/tvAzJZayesw+l+wJQ=
https://www.so.com/link?m=bukRfOPKCSGvG3UoqfwM1k2yhwtgIGqS2OGCrd1MuuXBSIWzYEEdHwfjxXt8HBilMYwlUtqim3Tf2AIk1hpN2fK3U1ULREPgjpyUEVjKUX/rNMFSKTi8vGBft5oss0EvF46SX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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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规定进行；实测强度与设计强度的比值

应由企业提供近一年内的产品强度检验报告或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的规定进行，每个强度等级

的预拌混凝土产品至少 10组强度检测结果，计算强度平均值进行判定；

水溶性氯离子含量应由企业提供近一年内的产品检验报告或按照《水运

工程混凝土试验检测技术规范》JTS/T 236的规定进行；耐久性应由企业

提供近一年内的产品检验报告或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

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的规定进行。

5.5 防水卷材

5.5.1 防水卷材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聚氯乙烯（PVC）防水

卷材》GB 12952、《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2、《塑性体改

性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3、《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23441、

《预铺防水卷材》GB/T 23457、《湿铺防水卷材》GB/T 35467、《带自

粘层的防水卷材》GB/T 23260、《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GB 18967、

《高分子防水材料 第1部分：片材》GB/T 18173.1、《热塑性聚烯烃（TPO）

防水卷材》GB 27789、《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GB/T 35468和

现行行业标准《道桥用改性沥青防水卷材》JC/T 974的要求。对于有外

露使用要求的防水材料产品，其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

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规定的B2(E)级要求。

5.5.2 沥青基防水卷材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沥青

基防水卷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4进行计算。自粘类防水卷

材产品标准规定热老化一般为（70±2）℃，在进行绿色产品评价检测时

均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GB/T 35609

附录A的规定进行，即沥青基防水卷材热处理温度均为（80±2）℃，处

理时间均为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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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高分子防水卷材综合能耗包括综合燃耗和综合电耗，涉及能源主

要燃煤、燃料油、燃气和电能等。

5.6 建筑陶瓷

5.6.1 建筑陶瓷产品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陶瓷砖》GB/T

4100、《陶瓷板》GB/T 23266、《广场用陶瓷砖》GB/T 23458、《干挂

空心陶瓷板》GB/T 27972和现行行业标准《薄型陶瓷砖》JC/T 2195的要

求。建筑陶瓷产品的外形尺寸应符合建筑模数的要求。

5.7 墙面涂料

5.7.1 墙面涂料产品的基本性能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技术指标要求：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GB/T 9756；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合成树脂乳液外

墙涂料》GB/T 9755；复层建筑涂料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复层建筑涂料》

GB/T 9779；建筑用水性氟涂料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性氟树脂涂料》

HG/T 4104；水性建筑涂料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性多彩建筑涂料》HG/T

4343；建筑用弹性质感涂层材料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弹性质感涂

层材料》JC/T 2079；建筑用水机无机干粉室内装饰材料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建筑用水基无机干粉室内装饰材料》JC/T 2083；合成树脂乳液砂壁

状建筑涂料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JG/T 24；

建筑外墙用腻子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用腻子》JG/T 157；弹性

建筑涂料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弹性建筑涂料》JG/T 172；建筑室内用腻

子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室内用腻子》JG/T 298；无机干粉建筑涂料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无机干粉建筑涂料》JG/T 445。

5.7.2 采用乙酰丙酮法检测甲醛含量时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性涂料

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GB/T 23993进行检测，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游离甲醛含量时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性涂料中

甲醛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 34683 进行检测，苯、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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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苯、二甲苯总和依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

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GB/T 23990进行检测。

5.8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5.8.1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基本性能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技术指标要求：

细木工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细木工板》GB/T 5849，胶合板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普通胶合板》GB/T 9846，中密度纤维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中密度纤维板》GB/T 11718，刨花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刨花板》

GB/T 4897，定向刨花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定向刨花板》GB/T 41715，

实木复合地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木复合地板》GB/T 18103，浸渍

纸层木质地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GB/T 18102，

实木地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木地板 第1部分：技术要求》GB/T

15036.1。

5.8.2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评价指标中资源属性、能源属性和环境属性共

同符合本条规定，品质属性由各类型产品单独规定。环境属性按适用的

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及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生产企业提供至少

近一年内的排污自行监测报告。

5.9 门窗幕墙用型材

5.9.1 建筑门窗幕墙用铝合金型材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

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基材》GB/T 5237.1、《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

分：阳极氧化型材》GB/T 5237.2、《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3部分：电泳涂

漆型材》GB/T 5237.3、《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4部分：喷粉型材》GB/T

5237.4、《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5部分：喷漆型材》GB/T 5237.5、《铝合

金建筑型材 第6部分：隔热型材》GB/T 5237.6的系列标准的要求；建筑

门窗幕墙用丙烯酸喷漆铝合金型材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丙

烯酸喷漆铝合金型材》GB/T 30872的要求；建筑门窗幕墙用铝合金隔热

型材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JG/T 175的要

https://www.so.com/link?m=boQGNKVBxq/K0189lUmlvoghruyO+G8oc86DmUyc7lxmYPc8ebI4mV/vVOnc6r68E3VYG+Z4hb68EdkEZUnj9vXNVBxVctWcmqBhqMGnWCLlo/VD+CUiK0DmqTyTLAsUNu7cB2GiPt0Nl0TbsicMvGwdsHWmUpiC8Bra5Zo5plMo=
https://www.so.com/link?m=bJQWdyGaeY49TzMzR7igvvNu0BcmvwjhIR3LU79iEkq43F9IrAuJAFdfQtN56yd/+M4jQSfNeGHi6LE0kcUNsKDhYtXo/E+xQkx3WNQVF18CJoN5Kh0eU8Z8lV0bKV5+lO8ldR9klfos=
https://www.so.com/link?m=bJQWdyGaeY49TzMzR7igvvNu0BcmvwjhIR3LU79iEkq43F9IrAuJAFdfQtN56yd/+M4jQSfNeGHi6LE0kcUNsKDhYtXo/E+xQkx3WNQVF18CJoN5Kh0eU8Z8lV0bKV5+lO8ldR9klfos=
https://www.so.com/link?m=bsa8fJOGahOELgmHiPYM8mF+QSSY47dC6QQy/tXLQ56Y2Ko55NeSCqmlIs53WYO2MKaDCfwzuWljlJ7u6yvdoHz355IOZsZ1KReO43QoeLECEbVWnFDfJcNV/EZS5uv0l95ADy/v5OvM=
https://www.so.com/link?m=bsa8fJOGahOELgmHiPYM8mF+QSSY47dC6QQy/tXLQ56Y2Ko55NeSCqmlIs53WYO2MKaDCfwzuWljlJ7u6yvdoHz355IOZsZ1KReO43QoeLECEbVWnFDfJcNV/EZS5uv0l95ADy/v5O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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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筑门窗幕墙用铝合金木纹型材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

铝合金木纹型材》YS/T 730的要求；门窗用铝合金型材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铝合金门窗》GB/T 8478和现行行业标准《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

范》JGJ 214的要求；幕墙用铝合金型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

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要求。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型材的基本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GB/T

8814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彩色型材》JG/T 263

的要求，其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门、

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有害物质限量》GB/T 33284的规定。

5.10 建筑节能玻璃

5.10.1 钢化玻璃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

部分：钢化玻璃》GB 15763.2的要求；夹层玻璃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3部分：夹层玻璃》GB 15763.3的要求；

中空玻璃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空玻璃》GB/T 11944的要

求；镀膜玻璃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镀膜玻璃 第1部分：阳

光控制镀膜玻璃》GB/T 18915.1和《镀膜玻璃 第2部分：低辐射镀膜玻

璃》GB/T 18915.2的要求。

5.11 建筑遮阳产品

5.11.1 建筑遮阳产品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遮阳通用技

术要求》JG/T 274的要求；建筑用遮阳金属百叶帘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

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遮阳金属百叶帘》JG/T 251的要求；建筑用遮阳天

篷帘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遮阳天篷帘》JG/T 252的

要求；建筑用曲臂遮阳篷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曲臂

遮阳篷》JG/T 253的要求；建筑用遮阳软卷帘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行

业标准《建筑用遮阳软卷帘》JG/T 254的要求；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JG/T 25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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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筑用铝合金遮阳板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铝

合金遮阳板》JG/T 416的要求；建筑遮阳硬卷帘的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

行业标准《建筑遮阳硬卷帘》JG/T 44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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